1、农产品进口关税配额转报指南

一、办理依据

1.《国务院关于第二批取消152项中央指定地方实施行政审批事项的决定》(国发〔2016〕9号):附件第78项取消“对上报国家发展改革委的农产品(粮、棉)进口关税配额初审”。

2.《2019年粮食进口关税配额申领条件和分配原则》和《2019年棉花进口关税配额申领条件和分配原则》:国家发展改革委各授权机构负责受理属地范围内的企业申请，将符合公布条件的申请送达国家发展改革委，同时抄报商务部。

3.《安徽省发展改革委关于做好2019年粮食棉花进口关税配额申报工作的通知》(皖发改明电〔2018〕103号):各地将申报文件和材料(企业配额申请表五份，其余材料一式三份)报送省政务服务中心省发展改革委窗口。

二、承办机构

区发展改革委综合科

三、服务对象

进口小麦、玉米、大米、棉花的企业

四、申请条件

符合国家发改委当年印发的《2019年粮食进口关税配额申领条件和分配原则》和《2019年棉花进口关税配额申领条件和分配原则》规定申领条件的农产品进口企业。

五、申报材料

1.《粮食进口关税配额申请表》。

2.企业工商登记证明。

3.企业出具的承诺函，承诺2017年以来在海关等方面无违法违规记录，未列入“信用中国”网站受惩黑名单，没有违反《农产品进口关税配额管理暂行办法》的行为，所申报材料真实。

4.《2019年粮食进口关税配额申领条件和分配原则》和《2019年棉花进口关税配额申领条件和分配原则》规定的其他证明材料。

六、服务流程

1.申请人备齐申请材料后，直接到区发展改革委综合科报送或寄送申请材料，业务处室工作人员接收、核对申请材料，申请材料需齐全且符合法定形式；申请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法定形式，当场一次性告知清楚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及标准。

2.业务处室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章规定转报市发展改革委窗口，并将办理情况转告市发改委贸易和服务业处。业务处室告知申请人办理情况。对不予转报的应说明理由，并告知申请人依法享有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

七、办理时限

法定时限：20工作日，承诺时限：5个工作日

八、收费依据及标准
免费
九、咨询方式
瑶海区发改委综合科（电话：0551-64498081)
2、涉企收费清单公布
一、办理依据
1.《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涉企收费管理减轻企业负担的通知》（国办发〔2014〕30号）：进一步提高涉企收费政策的透明度，对按照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有关政策规定设立的涉企行政事业性收费、政府性基金和实施政府定价或指导价的经营服务性收费，实行目录清单管理，不断完善公示制度。
2.《安徽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建立省级涉企收费清单制度的通知》（皖政办〔2014〕21号)：经过审核确认的收费清单，列明收费项目、收费标准、收费依据、收费对象、服务标准、监管责任等，通过政府门户网站、有关媒体等予以公开。
3.《合肥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建立市级涉企收费清单制度的通知》（合政办秘〔2014〕133号）
二、承办机构
瑶海区发改委综合科
三、服务对象
法人和其他组织
四、服务条件
无
五、服务流程
在瑶海区发改委网站公告栏发布
六、服务时限
即办
七、收费依据及标准
不收费
八、办公地址、服务时间和咨询方式
办公地址：合肥市瑶海区裕溪路1619号教育体育局904室
服务时间：工作日上午8：00-11：30，下午14：30-17：30
咨询方式：
瑶海区发改委综合科（电话：0551-64498081)
九、监督投诉渠道
举报电话：0551-64495522
3、经营性服务收费管理目录公布
一、办理依据
1.《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印发〈行政事业性收费
标准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发改价格〔2006〕532号）
第二十七条：除涉及国家秘密外，价格、财政部门应及时将
批准的收费标准通知申请人和有关单位，并向社会公布。
2.《安徽省收费管理条例》第十七条：对收费项目和收费标准实行目录管理。省物价主管部门编制全省行政性、事业性收费管理目录和重要的经营性服务收费管理目录，市、县（市）物价主管部门负责编制本地区经营性服务收费管理目录。各项收费目录均应定期公布，实行群众监督。
二、承办机构
瑶海区发改委会同相关行业主管部门
三、服务对象
法人和其他组织
四、服务条件
无
五、服务流程
在瑶海区发改委网站公告栏发布
六、服务时限
按合肥市发改委要求的时间编制发布
4、社会法人公共信用信息查询服务指南

一、办理依据

1.《国务院关于印发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2014-2020年）的通知》（国发〔2014〕21号）:第四章（五）推进信用信息的交换与共享。

2.《安徽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安徽省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2015-2020年）的通知》（皖政〔2015〕88号）:（七）推进信用信息共享与公开。依托省公共信用信息共享服务平台，推行“一站式”查询服务，方便社会了解市场主体信用状况。

二、承办机构

合肥市瑶海区发改委综合科
三、服务对象

个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四、服务条件

无

五、服务流程

安徽省公共信用信息共享服务平台（“信用安徽”网站）上，个人、法人和其他组织公共信用信息可直接查询。

六、服务时限

全年
七、收费依据及标准

不收费

八、办公地址和咨询方式

办公地址:合肥市瑶海区裕溪路1619号教育体育局904室
咨询方式:0551-64498081
九、监督投诉渠道

监督投诉电话:0551-64495522
5、价格争议调解处理
一、办理依据
(一)《安徽省价格条例(2011年2月25日安徽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33号)第三十四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应当建立价格争议协调机制，根据消费者、经营者和行业组织的申请，依法对当事人的价格争议进行调解处理。
    (二)《安徽省价格争议调解处理办法》（皖发改价证规〔2021〕1号)第五条：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应当建立健全价格行政调解机制，负责对价格争议调解处理工作的指导、协调和监督。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所属的价格认定机构承担价格调解处理的具体工作。第十二条：价格主管部门收到《价格争议调解处理申请书》后，应根据本办法有关规定对申请书的有关事项进行审核，在接到申请书后的5个工作日内决定是否受理。决定受理的，应当出具受理通知书；不符合本办法第六条规定的条件，不予受理，应告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
    (三)《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调解协议司法确认的实施意见》第十九条：当事人申请对其他调解组织调解达成的调解协议进行确认的，可以参照本意见办理。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复函》（皖高法〔2014〕27号）。
    二、承办机构
    合肥市瑶海区发改委综合科
    三、服务对象
    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
    四、服务条件
    价格主管部门根据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的申请，依法对平等民事主体之间因商品和服务价格产生的争议纠纷进行调解处理的行为。
    五、受理条件
    《安徽省价格争议调解处理办法》规定：第六条申请价格争议调解处理，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当事人同意调解；
    (二)属于价格争议调解处理的范围；
    (三)有明确的被申请人；
    (四)申请人与价格争议事项有直接利害关系；
    (五)有具体的价格争议调解请求、理由及事实依据。
    六、服务流程
    (一)价格争议调解申请受理后，价格认定机构应当启动调解程序，并提前3个工作日将调解的地点和时间通知当事人。价格争议调解由价格争议调解处理部门指定两名以上调解员进行调解。价格争议调解处理部门调解价格争议，应当符合法律、法规、规章及价格政策规定，充分尊重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愿。调解过程中应听取双方当事人的陈述，调查、核实相关情况，主动向双方当事人阐明价格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
(二)经调解，双方当事人自愿达成调解协议的，价格争议调解处理部门应当及时制作书面调解协议书。调解协议书由双方当事人共同签字，并经价格争议调解处理部门盖章确认。对双方当事人未能达成一致意愿或调解不成的，价格争议调解处理部门可以做出价格争议处理意见，指导价格争议双方解决争议，并告知当事人其他解决价格争议的途径。
七、办理时限
30个工作日
八、收费依据及标准
不收费
九、办公地址、服务时间和咨询方式
办公地址：合肥市瑶海区裕溪路1619号教育体育局904室
咨询方式：0551-64498081
十、监督投诉渠道
监督投诉电话：0551-64495522
6、价格监测信息发布服务指南
一、办理依据
1.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规定》：第十五条政府价格主管部门应向社会公布重要商品和服务价格监测、预测信息，或由政府价格主管部门的监测机构按有关制度规定向社会发布价格监测、预测信息。
2.安徽省人民政府《安徽省价格监测管理规定》（皖政〔2003〕84号)：第十四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应当定期或者不定期公布本行政区域内主要商品和服务的价格监测资料，但属于国家机密、商业秘密的除外。
二、承办机构
合肥市瑶海区发改委综合科
三、服务对象
社会公众
四、服务流程
在瑶海区发改委网站公告栏发布
五、办理时限
无
六、收费依据及标准
不收费
七、办公地址、服务时间和咨询方式
办公地址：合肥市瑶海区裕溪路1619号教育体育局904室
服务时间：工作日上午8：00-11：30，下午14：30-17：30
咨询方式：
瑶海区发改委综合科（电话：0551-64498081)
八、监督投诉渠道
举报电话：0551-64495522
7、创投企业备案申请材料转报服务指南

一、办理依据

1.《创业投资企业管理暂行办法》（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令2005年第39号）:第三条国家对创业投资企业实行备案管理。第四条创业投资企业的备案管理部门分国务院管理部门和省级（含副省级城市）管理部门两级。第十一条管理部门在收到创业投资企业的备案申请后，应当在5个工作日内，审查备案申请文件是否齐全，并决定是否受理其备案申请。在受理创业投资企业的备案申请后，应当在20个工作日内，审查申请人是否符合备案条件，并向其发出“已予备案”或“不予备案”的书面通知。对“不予备案”的，应当在书面通知中说明理由。

2.《安徽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促进股权投资类企业规范发展的意见》（皖政办〔2013〕36号）:第二条符合《创业投资企业管理暂行办法》（国家发展改革委令第39号）相关要求的创业投资企业，可向省发展改革委申请备案；股权投资类企业受托管理机构可向省发展改革委申请附带备案。

二、承办机构

合肥市瑶海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投资科

三、服务对象

区内企业

四、申请条件

1、已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注册登记。

2、经营范围符合本办法第十二条规定。

3、实收资本不低于3000万元人民币，或者首期实收资本不低于1000万元人民币且全体投资者承诺在注册后的5年内补足不低于3000万元人民币实收资本。

4、投资者不得超过200人。其中，以有限责任公司形式设立创业投资企业的，投资者人数不得超过50人。单个投资者对创业投资企业的投资不得低于100万元人民币。所有投资者应当以货币形式出资。

5、有至少3名具备2年以上创业投资或相关业务经验的高级管理人员承担投资管理责任。委托其他创业投资企业、创业投资管理顾问企业作为管理顾问机构负责其投资管理业务的，管理顾问机构必须有至少3名具备2年以上创业投资或相关业务经验的高级管理人员对其承担投资管理责任。

五、申报材料

创投企业备案申请资料:

1、备案申请书，一式两份，提供原件。

2、创业投资企业公司章程、创业投资企业合伙协议，一式两份，提供复印件。

3、创业投资企业营业执照、工商登记文件，一式两份，提供复印件。

4、投资者名单，一式两份，提供原件。

5、承诺出资协议、已缴出资情况（证明）一式两份，提供复印件。

6、企业经营概况，一式两份，提供原件。

7、创业投资企业基本情况表，一式两份，提供原件。

8、创业投资企业高管人员情况表，一式两份，提供原件。

9、创业投资企业资本来源情况表，一式两份，提供原件。

10、创业投资企业资产情况表，一式两份，提供原件。

11、创业投资企业从事创业投资情况表，一式两份，提供原件。

12、创投企业投资退出情况表，一式两份，提供原件。

13、备案前最近一季度资产负债表，一式两份，提供原件。

14、创业投资有关证明文件等，一式两份，提供复印件。

由管理顾问机构受托其投资管理业务的，还应提交下列文件:

1、受托管理机构公司章程、受托管理机构合伙协议，一式两份，提供复印件。

2、委托管理协议，一式两份，提供复印件。

3、受托管理机构营业执照及工商登记文件，一式两份，提供复印件。

4、受托管理企业基本情况表，一式两份，提供原件。

5、受托管理企业高管人员情况表，一式两份，提供原件。

六、服务流程

1.申请人备齐申请材料后，直接报送至合肥市瑶海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投资科，科室工作人员接收、核对申请材料，申请材料需齐全且符合法定形式；申请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法定形式当场一次性告知清楚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及标准。

2.业务科室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章规定转报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经处。对不予转报的应说明理由。

七、办理时限

7 个工作日

八、收费依据及标准

不收费

九、办公地址和咨询方式

办公地址:合肥市瑶海区裕溪路1619号教育体育局902室
咨询方式:0551-64496566
十、监督投诉渠道

监督投诉电话:0551-64495522
8、惠民菜篮子组织实施
一、办理依据
按照合肥市发改委启动 “惠民菜篮子工程”活动通知的要求，配合开展相关工作。
二、承办机构
瑶海区发改委综合科
三、实施对象
合肥市发布的瑶海区辖区内惠民菜篮子门店
四、实施时限
“惠民菜篮子”活动开展期间
五、监督投诉渠道
举报电话：0551-64498081

9、节能宣传教育(主动服务类)

一、办理依据

1.根据国务院第六次办公会议的精神，从1991年起，国家每年举办“节能宣传周活动”。

2.《节约能源法》第八条:国家开展节能宣传教育，将节能知识纳入国民教育和培训体系，普及节能科学知识，增强全民的节能意识，提倡节约型的消费方式。

二、受理单位

合肥市瑶海区发改委综合科

三、服务对象

个人、法人、社会组织

四、服务条件

即 时

五、申报材料

无

六、服务流程

（一）节能宣传周

1.提前开展开展相关准备工作。

2.根据国家、省通知开展节能宣传周启动仪式等系列活动。

（二）其他形式节能宣传

（略）

七、收费依据及标准

免费

八、服务时限

即办

九、咨询方式

办公地址:合肥市瑶海区裕溪路1619号教育体育局903室
咨询方式:0551-64498006
服务时间:工作日上午8:00-12:00，下午14:30-17:30

十、监督投诉渠道

举报电话：0551-64498081

10、重点用能企业能源管理负责人培训

一、办理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第55 条:重点用能企业能源管理负责人应当接受节能培训。

2.《安徽省节约能源条例》第二十八条:节能主管部门监督管理节能工作的主要职责:(六)开展节能宣传、教育培训工作。

二、承办机构

合肥市瑶海区发改委综合科

三、服务对象

法人

四、服务条件

1.我区范围内年综合能耗5000吨以上重点耗能企业。

2.依法设立能源管理岗位的。

3.聘任具有节能专业知识、实际经验以及中级以上技术职称的人员担任能源管理负责人并备案的。

五、服务流程

1.通知:市发改委环资处下发文件通知重点耗能企业能源管理负责人参加会议。

2.报到:重点耗能企业能源管理负责人按照文件要求到指定地点报到。

3.培训:按照安排参加培训。

六、服务时限

自培训会议报到至培训结束

七、收费依据及标准

免费

八、咨询方式

办公地址:合肥市瑶海区裕溪路1619号教育体育局903室
咨询方式:0551-64498006
服务时间:工作日上午8:00-12:00，下午14:30-17:30

九、监督投诉渠道

举报电话：0551-64498081

11、节能法律、法规、规章和标准的宣传和培训

一、办理依据

1、《安徽省节能监察办法》第七条:省及有条件的市、县设立节能监察机构。节能监察机构受有关行政主管部门的委托，具体负责节能监察工作，其主要职责包括:(二)开展节能法律、法规、规章和标准的宣传和培训。

2、《合肥市节能监察办法》第八条: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及其相关部门应当加强节能宣传教育，普及节能知识增强全民的节能意识，营造全社会关注、支持和参与节能良好氛围。

二、承办机构

合肥市瑶海区发改委综合科

三、服务对象

公民、法人、社会组织

四、服务条件

无

五、服务流程

1.在中心门户网站发布国家、地方节能法律、法规、规定;

2.采用多种方式向用能单位、节能服务机构宣传节能知识。

3.开展节能标准规范的宣传培训。

六、服务时限

即时

七、收费依据及标准

免费

八、咨询方式

办公地址:合肥市瑶海区裕溪路1619号教育体育局903室
咨询方式:0551-64498006
服务时间:工作日上午8:00-12:00，下午14:30-17:30

九、监督投诉渠道

举报电话：0551-64498081

12、民生工程项目公布服务指南

一、办理依据

为推进民生工程建设新模式，办好人民群众牵肠挂肚和天天有感的民生实事，根据《中共安徽省委办公厅安徽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2022年创新民生工程建设模式办好20项民生实事的通知》(皖办发〔2022]6号)和《合肥市人民政府关于2022 年创新民生工程建设模式办好省定民生实事的通知》(合政〔2022]47号)要求。

二、承办机构

瑶海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民生办
三、服务对象

区直相关单位，各街镇、龙岗片区、社会公众

四、服务条件

无

五、服务流程

无

六、服务时限

当年

七、收费依据及标准

不收费

八、咨询方式

瑶海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民生办
电话:0551-64495568
九、监督投诉渠道

监督投诉电话:0551-64495533
13、开展世界粮食日暨爱粮节粮宣传周活动

一、办理依据

1.国务院关于建立健全粮食安全省长责任制的若干意见（国发〔2014〕69号）　（二十六）加强爱粮节粮宣传教育。深入开展爱粮节粮宣传教育，大力普及营养健康知识，引导城乡居民养成讲健康、讲节约的粮食消费习惯，营造厉行节粮的浓厚社会氛围。

2.《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 农业农村部 教育部科技部 全国妇联关于做好2020年世界粮食日和全国粮食安全宣传周活动的通知》（国粮发〔2020〕210号）　“三、有关要求：各省级粮食和物资储备、农业农村、教育、科技、妇联等部门单位，要按照通知要求，结合本地实际，尽快制定活动方案”。
二、承办机构

合肥市瑶海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综合科

三、服务对象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

四、服务条件

无

五、服务流程

组织街镇开展世界粮食日暨爱粮节粮宣传周系列活动。

六、服务时限

每年全国粮食安全宣传周
七、收费方式

不收费

八、办公地址和咨询方式

办公地址:合肥市瑶海区裕溪路1619号教育体育局903室
咨询方式:0551-64498006

九、监督投诉渠道

监督投诉电话:0551-64498081
14、粮食行业技术改造和新技术推广

一、办理依据

《合肥市机构编制委员会关于印发合肥市发改委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合编〔2010〕40号）（五）行业管理处:指导粮食行业的技术改造和新技术推广。

二、承办机构

合肥市瑶海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综合科

三、服务对象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

四、服务条件

粮食行业企业、主食加工业企业进行固定资产投资、技术改造，以及新产品或新技术研发、检验检测设备购置、精深加工等项目。

五、服务流程

1.发布技术改造和新技术推广信息；

2.提出技术改造和新技术推广计划；

3.根据财政资金下达项目建设任务。

六、服务时限

全年

七、收费方式

不收费

八、办公地址和咨询方式

办公地址:合肥市瑶海区裕溪路1619号教育体育局903室
咨询方式:0551-64498006

九、监督投诉渠道

监督投诉电话:0551-64498081
15、粮油价格监测预警数据发布

一、办理依据

1.《粮食流通管理条例》第三十条 国务院发展改革部门及国家粮食和储备行政管理部门会同农业农村、统计、市场监督管理等部门负责粮食市场供求形势的监测和预警分析，健全监测和预警体系，完善粮食供需抽查制度，发布粮食生产、消费、价格、质量等信息。

2.《国家粮食流通统计制度》（2015-2016年度）（国粮调〔2014〕252号）第二十条 各级粮食行政管理部门要逐步建立和完善粮食信息监测预警系统，加大对粮食供求和价格的监测、预测和预警工作，增强统计工作的主动性，不断提升统计服务水平。

二、承办机构

合肥市瑶海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综合科

三、服务对象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

四、服务条件

无

五、服务流程

通过区发改委网站发布当期全市粮食市场行情。

六、服务时限

全年

七、收费依据及标准

不收费

八、办公地址和咨询方式

办公地址:合肥市瑶海区裕溪路1619号教育体育局903室
咨询方式:0551-64498006

九、监督投诉渠道

监督投诉电话:0551-64498081

16、能源信息发布服务指南

一、办理依据

《中共安徽省委办公厅安徽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安徽省能源局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

知》（厅〔2018〕115 号）中主要职责（五）：“负责发布能源信息。”

二、承办机构

合肥市瑶海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综合科

三、服务对象

公民、法人和其他社会组织。

四、服务条件

主动在区发改委网站为公民、法人或者其它组织提供本单位领导活动信息、重要会议信息、重大决策部署、政策规划、能源数据等信息服务。

五、服务流程

通过区发改委网站发布能源信息。
六、服务时限

全年
七、收费依据及标准

不收费

八、办公地址和咨询方式

办公地址:合肥市瑶海区裕溪路1619号教育体育局903室
咨询方式:0551-64498006

九、监督投诉渠道

监督投诉电话:0551-64498081

17、受理违反电力设施和电能保护等法律法规的投诉和举报服务指南
一、办理依据
《安徽省电力设施和电能保护条例》中“第三十五条电力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建立举报制度，公开举报电话、通信地址或者电子邮箱信箱。

二、承办机构

合肥市瑶海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综合科
三、服务对象

公民、法人、社会组织。

四、申请条件

申请人认为属于存在违反电力设施和电能保护等法律法规的情形。

五、申报材料

1.投诉方和被投诉方的基本信息，包括投诉方的姓名、身份证号码、地址、邮政编码、联系电话等，被投诉方的单

位名称、地址、邮政编码、联系电话等。

2.损害事实发生的时间、地点、过程及与被投诉方协商

的情况。

3.有关证据。投诉方应提供有关的证据，证明其与被投诉方存在受损害因果关系，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4.明确、具体的诉求。

5.通过来访、函件、电话、传真、留言、网络等方式提

出违反电力设施和电能保护等法律法规的投诉和举报。

六、服务流程

1.听取申请人的发言或受理申请人投诉举报材料，决定

是否受理（不予受理的，说明理由）；

2.填写《安徽省电力设施和电能保护行政执法投诉举报

受理登记表》；

3.现场调查，查证投诉举报是否属实；

4.进行处理，并将处理结果反馈申请人。

七、办理时限

自收到申请之日起七个工作日内决定是否受理。受理投

诉后，一般应在六十日内结束调查调解。

八、收费依据和标准

免费。

九、办公地址和咨询方式

办公地址:合肥市瑶海区裕溪路1619号教育体育局903室
咨询方式:0551-64498006

十、监督投诉渠道

监督投诉电话:0551-64498081

18、石油天然气管道竣工测量图备案服务指南

一、办理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石油天然气管道保护法》第二十条：管道企业应当自管道竣工验收合格之日起六十日内，将竣工测量图报管道所在地县
合肥市瑶海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综合科
三、服务对象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主管管道保护工作的部门备案。

二、承办机构

油气管道企业。

四、服务流程

1.油气管道企业提交《竣工验收报告》《管道竣工测量图》(电子版)，竣工测量图应包括：线路走向总平面图、线路纵断面图、管道中线测量成果表、线路带状地形图、穿(跨)越地形图和纵断面图，详细、准确记录管道工程线路走向、高程、地势及地物等地理信息和管道设施位置、形状、尺寸信息；

2.填写《安徽省石油天然气管道竣工测量图备案登记表》；

3.查验相关资料，如有缺失，立即告知补充材料内容；

4.资料齐全，3日内完成备案。

五、收费依据及标准

免费。

六、办公地址和咨询方式

办公地址:合肥市瑶海区裕溪路1619号教育体育局903室
咨询方式:0551-64498006

七、监督投诉渠道

监督投诉电话:0551-64498081

19、石油天然气管道事故应急预案备案

 一、办理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石油天然气管道保护法》第三十九条 管道企业应当制定本企业管道事故应急预案，并报管道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主管管道保护工作的部门备案；配备抢险救援人员和设备，并定期进行管道事故应急救援演练。
二、承办机构

合肥市瑶海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综合科
三、服务对象

油气管道企业。

四、服务流程

1.油气管道企业提交本企业管道事故应急预案的文件；

2.填写《安徽省石油天然气管道事故应急预案备案登记表》；应急预案备案申请表；应急预案评审或者论证意见。
3.查验相关资料，如有缺失，立即告知补充材料内容；

4.资料齐全，3日内完成备案。

五、收费依据及标准

免费。

六、办公地址和咨询方式

办公地址:合肥市瑶海区裕溪路1619号教育体育局903室
咨询方式:0551-64498006

七、监督投诉渠道

监督投诉电话:0551-64498081

20、石油天然气管道停止运行、封存、报废备

案服务指南

一、办理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石油天然气管道保护法》第四十二条：管道停止运行、封存、报废的，管道企业应当采取必要的安全防护措施，并报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主管管道保护工作的部门备案。
二、承办机构

合肥市瑶海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综合科
三、服务对象

油气管道企业。

四、服务流程

1.油气管道企业提交管道企业报废、停运、封存的文件，管道竣工测量图备案登记表复印件，报废、停运、封存管道保护安全防护方案，报废、停运、封存管道走向示意图；

2.填写《安徽省停运、封存、报废石油天然气管道备案登记表》；

3.查验相关资料，如有缺失，立即告知补充材料内容；

4.资料齐全，3日内完成备案。

五、收费依据及标准

免费。

六、办公地址和咨询方式

办公地址:合肥市瑶海区裕溪路1619号教育体育局903室
咨询方式:0551-64498006

七、监督投诉渠道

监督投诉电话:0551-64498081

21、民生工程项目公布服务指南

一、办理依据

为推进民生工程建设新模式，办好人民群众牵肠挂肚和天天有感的民生实事，根据《中共安徽省委办公厅安徽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2022年创新民生工程建设模式办好20项民生实事的通知》(皖办发〔2022]6号)和《合肥市人民政府关于2022 年创新民生工程建设模式办好省定民生实事的通知》(合政〔2022]47号)要求。

二、承办机构

瑶海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民生办
三、服务对象

区直相关单位，各街镇、龙岗片区、社会公众

四、服务条件

无

五、服务流程

无

六、服务时限

当年

七、收费依据及标准

不收费

八、咨询方式

瑶海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民生办
电话:0551-64495568
九、监督投诉渠道

监督投诉电话:0551-64495533
22、国防动员主题宣传教育服务指南

一、办理依据

安徽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办法 第四十二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结合国防教育采取多种形式进行人民防空教育，使公民增强国防观念和人民防空意识，掌握人民防空的基本知识和技能。

二、承办机构

瑶海区发改委国防动员和人防科
三、服务对象

区直相关单位，各街镇、龙岗片区、社会公众

四、服务条件

无

五、服务流程

无

六、服务时限

当年

七、收费依据及标准

不收费

八、咨询方式

瑶海区发改委国防动员和人防科
电话:0551-64495568
九、监督投诉渠道

监督投诉电话:0551-64495533

23、人防应急支援服务指南

一、办理依据

安徽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办法 第三条 人民防空应当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和军民融合发展战略，实行长期准备、重点建设、平战结合的方针；坚持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与城市建设及提高城市整体功能相结合的原则，履行战时防空、平时服务、应急支援的使命任务。

二、承办机构

瑶海区发改委国防动员和人防科
三、服务对象

区直相关单位，各街镇、龙岗片区、社会公众

四、服务条件

无

五、服务流程

无

六、服务时限

当年

七、收费依据及标准

不收费

八、咨询方式

瑶海区发改委国防动员和人防科
电话:0551-64495568
九、监督投诉渠道

监督投诉电话:0551-64495533

24、防空通信、警报的建设和管理（含警报试鸣、发放）服务指南
一、办理依据

安徽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办法 第三十一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人民防空主管部门负责制定本行政区域的人民防空通信、警报建设规划，组织本行政区域人民防空通信、 警报网的建设和管理。

二、承办机构

瑶海区发改委国防动员和人防科
三、服务对象

区直相关单位，各街镇、龙岗片区、社会公众

四、服务条件

无

五、服务流程

无

六、服务时限

当年

七、收费依据及标准

不收费

八、咨询方式

瑶海区发改委国防动员和人防科
电话:0551-64495568
九、监督投诉渠道

监督投诉电话:0551-64495533

25、组织有关部门建立群众防空组织开展防空演练服务指南
一、办理依据

安徽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办法 第四十一条 第四十一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定期或者结合城市重要纪念日组织人民防空训练演练。群众防空组织应当有计划地进行专业协同训练，城市居民、 在校学生应当参加疏散掩蔽训练。

二、承办机构

瑶海区发改委国防动员和人防科
三、服务对象

区直相关单位，各街镇、龙岗片区、社会公众

四、服务条件

无

五、服务流程

无

六、服务时限

当年

七、收费依据及标准

不收费

八、咨询方式

瑶海区发改委国防动员和人防科
电话:0551-64495568
九、监督投诉渠道

监督投诉电话:0551-64495533

